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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8-19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18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050)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過去五年，按投訴個案類別分類，食物及環境衞生署每年接獲承辦商違反

僱傭規定的投訴數目為何；證明投訴屬實的個案數目為何；因投訴成立而

對有關外判承辦商作出懲處的個案宗數及懲處方式為何？  
 
提問人：梁耀忠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立法會用 )： 18) 

答覆：  

在過去 5年，食物環境衞生署 (本署 )接獲有關外判服務承辦商違反僱傭規定

的投訴宗數如下：  
 

年份  

投訴類別  

投訴  
總數  

投訴成立的  
個案數目  

短付工資  
沒有簽訂

標準  
僱傭合約  

超出工作

時數上限  

沒有支付

遣散費  
／長期  
服務金  

其他^ 

2013 10 2 2 5 4 23 3 

2014 13 2 2 1 1 19 2 

2015 14 0 1 3 4 22 1 

2016 5 1 4 2 0 12 3 

2017 6 0 1 3 6 16 1 

^ 包括強行解僱、遲付工資、沒有作出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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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會就投訴成立的個案向有關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及／或警告信，並

會視乎情況扣減相關合約款項。至於證實違反某些合約訂明責任的承辦商

更會被扣分，而有關記錄或會影響他們日後競投同類型政府合約的中標機

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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